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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書函
地址：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

傳　　真：(02)85907088

聯絡人及電話：尤鈺慈(02)85906666轉

7308

電子郵件信箱：mdyuyutzu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081671764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、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

法之情形」草案1份 (1081671764A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08年11月19日衛部醫字第1081671764號公告，

預告訂定「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、疾病無法治癒且依

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」(如附件)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案內公告事項另詳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(網址:

http://www.mohw.gov.tw)之「衛生福利部法規檢索系統」

之「法規草案」網頁。

二、考量本草案研擬過程已徵詢相關專業臨床建議，且多次召

開會議邀集相關專科醫學會與病友團體討論本草案內容，

充分與外界溝通、蒐集意見，且本草案可協助病人決定適

當的預立醫療照護計畫，並為醫療機構或醫師執行預立醫

療決定之依據，為掌握時效，公告期限有訂較短期間之必

要，爰縮短公告期間為14日。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

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

意見或洽詢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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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承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醫事司

(二)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

(三)電話：（02）85907308

(四)傳真：（02）85907088

(五)電子郵件：mdyuyutzu@mohw.gov.tw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本部法規會、本部綜合規劃司、本部醫事司

部長 陳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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